
关于开展 ⒛23年度 (第八批)省级

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 :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绿色制造体系,引 领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,

助力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,按照省工信厅统一工作

部署,我市现组织开展 ⒛⒛ 年度 (第 八批)省级绿色制造名单

推荐工作,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 申报苑围及内容

(一 )绿色工厂

鼓励根据本地区产业结构特点,参照 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

(GB/T36132-⒛ 18,以 下简称 《通则》)及 《关于开展绿色制造

体系建设的通知》 (工信厅节函 (⒛ 1G)586号 ,以下简称 《通

知》)中 有关要求,推进绿色工厂创建。请参照 《通则》开展自

评价 ,已 发布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的 (可 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



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查看),按照行业标准要求开展自评价。

为发挥绿色工厂节能降碳引领作用,重 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原则

上要达到或优于《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

(⒛2I年版 )》  (发 改产业 (2o21)16o9号 )、 《煤炭清洁高

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(⒛⒛ 年版 )》 (发改运

行 (20⒛ )559号 )对有关行业规定的标杆值。未规定能效标杆

值的行业,原 则上要达到或优于相应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先进

值。

(二 )绿 色设计产品

绿色设计产品申报范围和相应标准请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

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,在 “
绿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

”
中查看 ,

申请产品仅限清单中载明标准的产品。根据标准具体要求开展自

评价。

(三 )绿 色工业园区

组织本地区工业基础好、基础设施完善、绿色制迨水平高的

工业园区进行申报,参照 《通知》中绿色园区评价有关要求开展

自评价。推荐的绿色工业园区应是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

功能、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5o%、 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、具各统



一管理机构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,鼓励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单位

开展绿色工业园区建设工作。

(四 )绿 色供应链管理企业

组织本地区行业影响力大、经营实力雄厚、产业链完整、绿

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、在产业链发挥主导作用的链主企业进行申

报,参照 《通知》中绿色供应链评价有关要求开展 自评价。对于

电子电器、机械、汽车等 3个行业,根据
“
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

评价指标体系
”(可 登录工业和信`急 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

查看)开展 自评价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请各地区工信主管部门按照《关于辽宁省绿色制迨体系建设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(辽工信资源 (2o⊥ 9)1吐2号 )规定的程序 ,

开展省级绿色制造单位推荐工作。组织企业 (园 区)根据有关要

求认真准备申报材料,要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,符合要求的出具

推荐意见,保证申报材料及相关证明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、有效。

请各地区要严格把控推荐质量,在 推荐时要充分征求本地发

展改革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等部门意见。近三年有

下列情况的,不得申报:未正常经营生产的;发生安全 (含 网络

安全、数据安仝 )、 质景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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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行为的 (以 “
信用中国

”
和

“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”
为

准);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;在 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

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;被 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

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;失信被执行人等。

请各地区高度重视此次推荐工作,积极引导、鼓励、支持各

行业优秀企业 (园 区)踊跃申报,并于 4月 20日 前,将推荐文

件、 《推荐汇总表》 (附件 1)、 自评价报告 (一式两份并附电

子版光盘,格式见附件 2-5)报送市局产业政策与资源利用科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加强培训引导。各地区要加大工作力度,精心部署 ,

积极组织本地有申报潜力的企业、园区积极参与省、市开展的绿

色制造体系相关政策、标准规范、评价要求等方面的宣贯培训。

强化绿色制造理念的宣传引导,争取更多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、

园区成功申报。

(二 )加强培育提升。各地区要加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工作

的培育和提升,有 针对性的开展本地区企业绿色制迨转型潜力情

况调查,摸清底数,建立绿色制造示范培育库,积极推动本地区

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。



(三 )加强动态管理。各地区要加强对本地区绿色制造体系

建设工作的指导,督促相关单位持续保持先进性,要对绿色制造

名单内企业 (园 区)加强日常管理,如发现不再符合绿色制造评

价要求的,及时提出动态调整意见上报我局,我局将根据实际情

况申请省工信厅动态调整绿色制迨名单,及 时将不再符合要求的

企业 (园 区)从名单中除名。

联系方式:肖 雨,″m233o,15㈨ 4Io7975

邮寄地址: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26号

附件 :1.推荐汇总表

2,绿色工厂 自评价报告

3.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

4,绿色工业园区自评价报告

5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自评价报告


